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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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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05040024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貴府函為依地籍清理條例規定代為標售之土地，其占

有人主張優先購買疑義1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5年1月5日府地籍字第1050000399號函。

二、按地籍清理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：「依前條規定代為標

售之土地，其優先購買權人及優先順序如下：……三、共

有土地之他共有人。四、本條例施行前已占有達十年以上

，至標售時仍繼續為該土地之占有人。」揆諸上開第3款規

定共有土地之他共有人於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辦理代

為標售土地時得主張優先購買權之立法意旨，乃係參照土

地法第34條之1 第4項規定，為簡化共有關係而設，其與

第4款規定，係基於代為標售之土地，因所有權人不明，土

地被占用或供他人使用之情形普遍，為解決問題，爰賦予

合乎一定期間要件之占有人有優先購買權之意旨有別。故

本部101年12月20日台內地字第1010385731號函所為「依

地籍清理條例代為標售之土地，倘由土地共有人之一得標

買受者，其他共有人應不得主張優先購買」之釋示，於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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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為得標人，而有其他占有人主張優先購買之情形不同

，故不得參照援引適用。

三、按本條例第12條第1項各款所定同一順序優先購買權人有

二人以上申請優先購買時，其處理原則於地籍清理未能釐

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13條已有明定。本案占有人主

張優先購買，因涉個案事實審認，仍請本於職權依法核處

。

正本：彰化縣政府

副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（彰化縣政府除外）、本部地政司【地籍科】 2016-01-13
10:38:31


